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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城市学院文件
院字〔2021〕2 号 签发人：马建国

关于收费标准备案的报告

安徽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：

根据《安徽省物价局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推进放开民办教育收费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皖

价费〔2018〕70 号）文件第二条：“独立学院已转设为独立设置

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纳入放开民办教育收费试点范围”；第三条：

“放开教育收费的民办学校，学费、住宿费实行自主定价，由学

校根据教育培养成本、住宿成本、办学水平、当地经济发展状况、

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自主制定”。我校拟从 2021 级新生开始，对

学费、住宿费执行如下新标准：

工科学科类各专业：18200 元/生·学年；

管理类学科类各专业：17000 元/生·学年；

艺术类各专业：19800 元/生·学年；

五/六人间住宿费：1600 元/生·学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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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报告。

附件：1.《教育部关于同意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转设

为合肥城市学院的函》（教发函〔2020〕121 号）

2.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安徽建筑大学城

市建设学院转设为合肥城市学院的函》（皖政办秘

〔2021〕3 号）

合肥城市学院

（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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